附件3
青苗、果树、树木等补偿标准及补偿费用表

	序号
	权利人
	青苗、林木名称
	单位/规格
	数量（亩）
	补偿或移栽标准
	补偿金额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柴桑区马回岭镇富民村七组
	樟树、栾树、无患树、桂花、马尾松、乌桕
	10—15公分
	65.6645
	补偿
	98.49675
	

	2
	柴桑区马回岭镇富民村七组
	
油茶
	10—15公分
	0.644
	补偿
	0.9660
	

	33
	柴桑区马回岭镇富民村八组
	桂花、四季青
	10—15公分
	1.65

	补偿
	2.4750
	

	44
	柴桑区马回岭镇富民村八组
	水稻
	
	5.658
	补偿
	0.8487
	

	55
	柴桑区马回岭镇富民村九组
	栾树
	10—15公分
	8.002
	补偿
	12.0030
	

	66
	合计
	
	
	81.6185
	
	114.78945
	




